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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题考点提示] 分期收款销售商品的收入确认与会计处理。 [

经典例题] 正保公司07年发生下列分期收款销售商品的业务：

（1）正保公司07年初分期收款方式销售给甲公司一批产品，

该批产品成本为800万，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00万，公允价值

为1000万，销售合同规定价税合计金额为1170万，当期收到

增值税170万，合同约定剩余款项在未来五年每年末收取，实

际利率为10％（已知（P/A,10%,5）=3.7908）。07年末收到甲

公司支付的款项200万，资产负债表日发现甲公司发生财务困

难，长期应收款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为600，作出年底进行实

际利率法摊销和计提坏账准备的分录，考虑所得税的影响。 

（2）正保公司07年初分期收款方式销售甲公司一批产品，该

批产品成本为400万，公允价值为500万，销售合同中规定价

税合计为585万，增值税85万在当时收托款项，剩余的500万

在以后的两年内每年年底收取250万。作出正保公司销售产品

时候的会计分录和07年底收到款项时候分录，考虑所得税的

影响。 [例题答案] （1）长期应收款的现值＝200×

（P/A,10%,5）＝200×3.7908＝758.16 借：长期应收款 1000 银

行存款 170 贷：主营业务收入 758.16 应交税费－应交增值税

（销项税额） 170 未实现融资收益 241.84 借：主营业务成本

700 存货跌价准备 100 贷：库存商品 800 借：所得税费用 100

×33％ 贷：递延所得税资产 33 借：所得税费用 264 贷：递延

所得税负债 （1000－200）×33％＝264 年底应该摊销的未实



现融资收益＝758.16×10％＝75.82 借：未实现融资收益 75.82 

贷：财务费用 75.82 年末收到款项200万： 借：银行存款 200 

贷：长期应收款 200 长期应收款的摊余成本＝758.16＋75.82

－200＝633.98，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600，应该确认减值损失

＝33.98 借：资产减值损失 33.98 贷：坏账准备 33.98 借：递延

所得税负债 33.98×33％ 贷：所得税费用 33.98×33％ （2）当

期应该确认收入500万： 借：长期应收款 500 银行存款 85 贷

：主营业务收入 500 应交税费－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 85 

借：主营业务成本 400 贷：库存商品 400 借：所得税费用 82.5 

贷：递延所得税负债 250×33％＝82.5 年底收到款项： 借：银

行存款 250 贷：长期应收款 250 [例题总结与延伸] 本题基本上

涉及了分期收款销售中两种情况：具有融资性质的销售方式

和不具有融资性质的销售方式。需要主义的是具有融资性质

的销售方式虽然是包含了利息收入部分，但是一般情况下是

无法区分的，因此税法上仍然是按照合同规定的款项确认收

入的，也就是说是把相当于利息收入的部分作为混合销售一

并征收增值税了。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税法上认为的分期

收款的销售：融资租赁资产。融资租赁业务如果是最后所有

权发生转移的，会计上是作为融资租赁处理，税法上是要作

为实质上的分期收款销售来处理。关于这一点，我国税法不

区分事实租赁行为，只承认经营租赁是租赁行为，这点处理

和外国的税法规定是不相同的。之所以强调这个融资租赁的

，是因为会计和税法处理的差异问题，税法作为分期收款销

售处理，那么租赁公司确认的租赁收入就应该是作为销售商

品的收入处理，相当于利息收入的部分同样是作为混合销售

征收相关流转税的。 [知识点理解与总结] 1、具有融资性质的



分期收款销售：按照长期应收款的现值一次性在销售当期确

认收入。税法按照合同规定的收款额确认收入，期中相当于

利息收入的部分按照混合销售一并作为商品销售收入核算。

因为相当于利息收入部分不能够合理区分，所以不需要按照

含税收入进行价税分离的处理。 在会计上确认销售的同时，

由于会计上和税法上处理的差异，需要在当期确认递延所得

税。也就是说会计上当期一次性确认收入，但是税法上需要

分期确认收入，那么形成了应纳税暂时性差异，当期需要确

认递延所得税负债，在合同规定的收款日税法上确认收入，

转回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。需要注意的是税法是按照实际

收款额度确认收入的，会计上对于相当于利息收入的部分是

以“未实现融资收益”的摊销部分确认收入的，对于这部分

收入也是属于应纳税暂时性差异。 2、不具有融资性质的分

期收款确认收入，会计上按照长期应收款一次性在当期确认

收入，税法上按照合同规定的收款日分期确认收入。那么会

计上在确认收入当期形成了应纳税暂时性差异，需要确认递

延所得税负债。在销售合同规定的收款日转回确认的递延所

得税负债。这种情况是比较容易理解和处理的。 [容易犯错的

地方] 1、具有融资性质的分期收款销售确认收入的会计处理

。 2、具有融资性质的分期收款销售中递延所得税的处理。 3

、不具有融资性质的分期收款销售中会计上确认收入的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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